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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ＷＩＰＯ发布《２０１７年世界知识产权报告：

全球价值链中的无形资本》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０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发布《２０１７年世界知识产权报

告：全球价值链中的无形资本》（Ｗｏｒｌｄ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７：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ｎＧｌｏｂａｌＶａｌｕｅＣｈａｉｎｓ，ＷＩＰＲ２０１７）。报告显示，全球销售的制成品近１／３

的价值来自于包括技术、品牌、设计等在内的“无形资本”。报告重点对近年来发展

势头较好的咖啡、太阳能电池及智能手机三个领域进行分析，发现无形资本拥有极

高的回报率。

２０１４年，无形资本对制成品总价值的贡献约为５９万亿美元，相当于建筑、机

械和其他类有形资本的两倍。这说明被用来保护无形资产和相关资产的知识产权

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报告研究了全球制造业活动价值链中的劳动力、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所带来

的收入，考察了占全球经济总量１／４的经济活动，并以咖啡、太阳能电池和智能手

机为重点进行了案例研究。报告的数据来源于世界各地的国民收入数据、国际贸

易统计数据以及企业数据。

当今全球价值链中，无形资本将越来越多地决定企业的命运和财富，它隐藏在

产品的外观、感觉、功能和整体吸引力之后，决定了市场的成功，而知识产权是确保

无形资本竞争优势的手段。

　　１．报告主要发现

（１）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４年间，无形资本占制成品销售总额的平均比例达３０．４％；

（２）无形资本份额从２０００年的２７．８％上升到 ２００７年的 ３１．９％，此后保持

稳定；

（３）总的来说，无形资本收入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１４年实际增长了７５％，２０１４年达

５．９万亿美元；

（４）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食品、机动车辆和纺织品三大产品类别中的无形

资本总收入约占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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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智能手机：无形资本驱动产生高回报

苹果和三星公司主导了智能手机的高端市场，它们的产品售价超过４００美元，

市场份额分别为５７％和２５％。在智能手机领域，关键的无形资本包括技术、硬件

和软件的设计以及品牌。报告发现，ｉｐｈｏｎｅ７（售价约８１０美元）销售收入中的４２％

归苹果公司所有，这说明了该行业中无形资本的高回报率。尽管价格和销售量相

对较低，但华为和三星的顶级智能手机也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报告同时发现，像 ｉＰｈｏｎｅ大猩猩玻璃（ＧｏｒｉｌｌａＧｌａｓｓ）的生产商康宁公司（Ｃｏｒ

ｎｉｎｇ）等配件制造商、诺基亚以及高通等技术提供商都通过无形资本获得了巨大的

回报。

智能手机公司和技术提供商非常依赖专利、商标和工业品外观设计，这些无形

资本带来了高额的利润。实际上，全球第一批专利申请中智能手机相关专利占比

达３５％。报告认为，现今使用的第四代（４Ｇ）蜂窝标准所涉及的专利数量相对于第

二代标准增加了近四倍以上。

此外，专利申请增长较快的另一个领域是图形用户界面（ＧＵＩ），如移动应用程

序的图标。例如，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４年期间，苹果向欧盟知识产权局提交了２２２件图

形用户界面外观设计申请，而三星申请了３７９件。

　　３．新的消费偏好驱动价值产生

技术在将咖啡豆转化为咖啡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报告对咖啡行业的专

利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整个供应链的创新活动越来越接近消费者。创新活动包

括咖啡豆的加工和咖啡产品的最终分销，例如许多家庭和办公室的咖啡胶囊。

品牌声誉和形象能够将企业与竞争对手的产品区分开，并且在咖啡市场中发

挥重要作用。

不断改变的消费者偏好也在逐渐改变全球咖啡市场的价值链，从家庭消费（第

一波）到咖啡厅，现在转向了新一代消费者（也被称为第三波市场细分），他们愿意

为咖啡产品的背景故事支付昂贵的价格。

这个所谓的“第三波”细分市场比“第一波”的消费指数高出了四倍以上，咖啡

种植人员的收入增加了三倍。虽然规模仍然很小，但这个快速增长的细分市场为

发展中经济体更多地参与全球价值链提供了新的机会，特别是咖啡豆的来源和种

类、种植和加工的方式、对农民的补偿等信息都是咖啡销售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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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消费者偏好的转变，咖啡种植者甚至咖啡种植国都在采用自身的品牌

战略，在咖啡市场中体现差异化。

　　４．太阳能电池：技术创新推动深层次转变

技术创新作为无形资本的主要形式，正在促进世界范围内日益普遍的全球光

伏（ＰＶ）太阳能电池板制造业价值链的显著变化。

太阳能电池板已从高度专业化的产品转向低成本的产品，这种变化给生产商

带来了压力。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５年间，太阳能电池板的价格下降了约８０％。特别是企

业通过购买更先进的生产设备降低生产成本，利用工艺创新提高效率，实现规模化

生产。

在太阳能电池产业，中国制造商的市场份额逐渐增加，美国、欧洲和其他地区

许多传统的ＰＶ制造商以及中国国内的一些企业正在面临竞争压力，甚至面临破产

或被收购的威胁。

报告显示，２０１１年以来，光伏行业的专利申请量普遍有所下降。这个行业传统

的创新来源国家美国、欧洲和日本，由于许多企业的退出，专利申请量下降趋势十

分明显。幸运的是，这些地区的幸存企业已经加大对研发的投入，以开发新的光伏

技术。

中国在该行业的专利申请量持续增长，进入该行业的新公司数量也不断增加。

然而，中国在国外申请的太阳能电池板专利数量占比仍然低于２％。

许多企业正在寻求本地服务市场的增长，例如在私人住宅安装太阳能电池板。

在这样的消费趋势下，企业和产品品牌是关键的无形资本，有助于吸引消费者和项

目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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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ＰＯ发布《世界知识产权指标２０１７》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６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发布《世界知识产权指标２０１７》

（Ｗｏｒｌｄ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２０１７）。报告指出：２０１６年，中国专利、商标和

外观设计申请量均位居首位。

表１　专利、商标和外观设计主要统计数据

专利（按件计）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年增长率（％） ２０１６占比（％）

全球总申请量 ２８８７３００ ３１２７９００ ８．３ １００．０

中国 １１０１８６４ １３３８５０３ ２１．５ ４２．８

美国 ５８９４１０ ６０５５７１ ２．７ １９．４

日本 ３１８７２１ ３１８３８１ －０．１ １０．２

商标（按类计）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年增长率（％） ２０１６占比（％）

全球总申请量 ８６０９５００ ９７６８２００ １３．５ １００．０

中国 ２８２８０８３ ３６９７９１６ ３０．８ ３７．９

美国 ５１７０８３ ５４５５８７ ５．５ ５．６

日本 ３４４９４６ ４５１３２０ ３０．８ ４．６

外观设计（按项计）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年增长率（％） ２０１６占比（％）

全球总申请量 １１４５２００ １２４０６００ ８．３ １００．０

中国 ５６９０５９ ６５０３４４ １４．３ ５２．４

欧盟 ９８１６２ １０４５２２ ６．５ ８．４

韩国 ７２４５８ ６９１２０ －４．６ ５．６

　　１．专利

２０１６年全球申请专利３１０万件以上，同比增长８．３％，已连续７年保持增长态

势。新增的２４０６００件专利申请中，中国受理了约 ２３６６００件，占总增量的 ９８％。

２０１６年，中国共受理专利申请１３０万件以上，超过美国、日本、韩国和欧洲专利局受

理量的总和；但值得注意的是，来自中国的专利申请中，９６％都是在中国提交申请

的，只有４％在国外提交申请。相比而言，日本和美国的国外申请量大约占总申请

量的４３％。

从地理分布来看，全球ｔｏｐ２０的专利局中有８个位于亚洲，６个位于欧洲，２个

位于北美洲，２个位于拉丁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各有１个；其中亚洲是首个单年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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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了达到２００万件的地区，且全球１０大专利申请人都是亚洲跨国公司。

　　２．商标

全球商标申请量同比增长了１６．４％，达７００万件，按类计为近９７７万，已连续７

年保持增长态势，其中中国受理近３７０万（按类计），位列第１；自２０１０年以来，中国

每年新受理的商标申请量占全球每年总增量的５０％到８５％。若按每１０００亿美元

ＧＤＰ拥有的商标申请量来统计，排在前５名的国家分别是：中国（１７７６４件）、乌克

兰（１７７６４件）、韩国（１４０２１件）、新西兰（１００１６件）和瑞士（７７５５件）。

　　３．外观设计

２０１６年，全球外观设计增长量为１０．４％，共有９６３１００件申请，包括１２４万项设

计，其中中国受理６５０３４４项，占全球总量的５２％，比２０１５年增长了１４．３％。这是

继中国在２０１３和２０１５年几乎零增长，２０１４年下降了１４．４％之后，终于出现了显著

的增长。尽管如此，中国２０１６年外观设计的申请量仍然略低于２０１２年的数量。

朱月仙　检索，苏娜平　编译，朱月仙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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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７日

ＯＥＣＤ发布《２０１７科学技术和工业计分牌》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２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发布《２０１７科学技术和工业

计分牌》，报告指出：移动技术、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是当今数字

经济时代最重要的技术。这些技术加在一起使得“处处智能（Ｓｍａｒｔ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成

为可能，并且使得企业、消费者和社会成为一个整体。报告展示了数字变革对科

学、创新、经济以及对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影响，旨在帮助政府设计一个更加有效的

科学、创新和产业政策。报告的重要亮点如下：

　　１．数字革命仍在快速发展

２０１２至２０１５年，信息通信技术（ＩＣＴ）最前沿的２０类中，由中国、中国台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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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韩国、日本和美国开发的占据了７０％到１００％，其中日本和韩国参与了ＩＣＴ各个

领域的创新。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５年，人工智能技术在世界五大知识产权局（ＩＰ５）的专利

授权量平均每年增长６％，是所有专利年均增长速度的两倍。２０１５年，全球共有

１８０００件人工智能发明专利申请，其中日本、韩国和美国申请量占６２％以上。在医

学诊断方面，高达３０％的专利申请包含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组件。

　　２．科研强国推动数字创新

在过去的１５年间，根据占ｔｏｐ１０高被引出版物数量的份额（１４％），中国的高影

响力科研成果已经增长了两倍，成为继美国（２５％）之后的第二大科学大国。美国

在机器学习方面的研究领先，其次是中国，英国排名第３。印度也进入了这个领域，

目前占该领域发表论文数量的１／３，但是质量方面不如英国，因而排名第４。机器

对机器通信（ＭａｃｈｉｎｅｔｏＭａｃｈｉｎｅ，Ｍ２Ｍ）是实现物联网的关键。２０１７年６月，中国

占全球机器对机器通信ＳＩＭ卡订购量的４４％，是美国所占份额的三倍。

　　３．前沿技术高度集中于少数企业

研发（Ｒ＆Ｄ）是一项高度集中的活动：在各个经济体中，少数企业负责了大部分

的商业研发项目。在加拿大和美国，国内５０个最大的研发机构做了４０％的研发工

作，德国和日本这个比例达５５％。全球 ｔｏｐ２０００的研发机构集中在少数几个经济

体，尤其是美国、日本和中国，其研发总支出约７０％集中在 ｔｏｐ２００的公司中。这些

ｔｏｐ２０００的研发企业在数字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拥有约７５％的全球ＩＣＴ相关专

利，５５％的ＩＣＴ相关外观设计和７５％的与人工智能相关的ＩＰ５专利家族。

　　４．数字变革对各个产业的影响不同

与ＩＣＴ相关的大部分附加值是在经济的其他方面产生的。在全球其他经济体

对ＩＣＴ产品和服务（例如组成智能手机的屏幕所需的玻璃）的需求中所增加的非

ＩＣＴ工业增加值占总增加值的１９％至３４％，中国这一比例上升至４１％。数字变革

正在对经济的各个方面产生影响，但是影响程度有所不同。数字密集型产业的一

个新的分类标准显示：电信和ＩＴ服务业在数字密集度方面一直位居前列，而农业、

矿业和房地产则一直处于末位。其他产业在各项指标上表现出更多的异质性，表

明转化率不同。尽管现在几乎任何业务都涉及ＩＣＴ，但影响程度取决于ＩＣＴ工具在

业务流程中的类型和复杂程度。例如，尽管ＯＥＣＤ地区大部分公司都有宽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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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只有２５％表示２０１６年使用了云计算服务，其中小公司为２２％，大公司为４７％。

李姝影　检索，苏娜平　编译，朱月仙　校译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ｅｃｄｉ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ｒ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ｅｃ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ｃｏｒｅｂｏａｒｄ２０１７＿９７８９２６４２６８８２１ｅｎ

原文标题：ＯＥＣ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ｃｏｒｅｂｏａｒｄ２０１７

检索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

欧盟委员会发布标准必要专利许可方法指导性文件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９日，欧盟委员会（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发布《欧盟委员会致欧

洲议会、欧盟理事会和欧洲经济社会委员的通报：制定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的欧盟方

法》（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ｔｈ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ａｎｄ

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ｅｔｔｉｎｇｏｕｔｔｈｅＥＵ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Ｐａｔｅｎｔｓ），提出了欧盟委员会对标准必要专利（ＳＥＰｓ）的许可方法。该通报

的目的在于解决欧盟法院对华为和中兴通讯的判决中所遗留的 ＳＥＰｓ许可问题。

该文件由４个部分组成：提高实施者披露 ＳＥＰｓ的透明度、ＦＲＡＮＤ许可原则、确保

建立可预测的ＳＥＰｓ实施环境、开源和标准。

　　１．提高透明度

欧盟委员会指出，目前标准的使用者可能很难确定他们所披露的ＳＥＰｓ以及所

有必要许可合作伙伴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文件指出标准开发组织（ＳＤＯｓ）需要

提供更多用户友好的关于已申报ＳＥＰｓ的数据。ＳＤＯｓ数据库应该提供访问专利局

数据库的链接，包括与专利所有权相关的最新信息。

文件还指出过度申报的程度很高，因此需要加强许可人对“专利必要性（Ｐａｔｅｎｔ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ｉｔｙ）”主张的审查。文件表明，这可以通过具备足够技术能力和市场认可度

的独立第三方机构的严格审查来实现。但是，需要在加强审查和成本之间做出

权衡。

　　２．ＦＲＡＮＤ许可原则

欧盟委员会指出进行ＳＥＰｓ许可时，需要考虑以下评估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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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许可条款必须与专利技术的经济价值有明确的关系。特别是，价值主要需

要关注技术本身，原则上不应该包括任何将技术纳入标准的因素。

（２）确定ＦＲＡＮＤ许可费应该考虑现有专利技术的附加价值。而且该价值应该

跟与专利技术无关的产品市场的成功与否无关。

（３）ＦＲＡＮＤ评估应确保能持续激励 ＳＥＰ持有者为标准贡献他们最好的可用

技术。

（４）为了避免许可费叠加，各方需要整体考虑标准的许可费，评估技术的整体

附加价值。

欧盟委员会指出，鉴于ＦＲＡＮＤ不是一成不变的，各部门之间的解决方案可能

有所不同，取决于具体的商业模式。

　　３．可预测的实施环境

文件指出，相比于其他专利 ＳＥＰｓ更频繁地被起诉，这凸显了建立一个可预测

的实施环境的必要性。反过来又引出一个问题：如果发现 ＳＥＰｓ是有效的且被侵

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ＳＥＰ许可人可以在不违反欧盟反垄断法的前提下寻求禁令

而不滥用其主导地位？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文件考虑了欧盟法院对华为与中兴通讯一案的判决。文

件指出，潜在的ＳＥＰ被许可人必须收到足够详细的相关信息，以确定 ＳＥＰｓ投资组

合的相关性及所提供许可证是否符合许可人的 ＦＲＡＮＤ条款。尽管具体要求可能

因情况而异，但是欧盟委员会认为，评估ＦＲＡＮＤ并且作出适当的还价，有必要就以

下方面作出明确的解释：

（１）将专利纳入标准的必要性；

（２）涉嫌侵权的产品；

（３）推荐的专利许可费计算方法；

（４）ＦＲＡＮＤ的非歧视原则。

文件也指出，ＳＥＰ实施者提出的还价必须是：

（１）涉及所有的ＳＥＰｓ，而不是仅仅基于某一单件专利；

（２）明确包含具体产品中与标准相关的准确使用信息。

实施者的还价是否足够“及时”视情况而定，并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所主张

的ＳＥＰｓ数量和侵权索赔中包含的细节。然而，该文件再次提到需要在对初始报价

做出回应的合理时间与ＳＥＰ持有人提供信息的细节和质量之间做出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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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还指出，当事人愿意提交具有约束力的第三方 ＦＲＡＮＤ裁决（如果该还价

不被认定为ＦＲＡＮＤ）应被视为ＦＲＡＮＤ行为的一个指示。

与之前欧盟反垄断法一致，该文件认为，专利组合的所有权人有时可能希望同

时向ＳＥＰｓ和非ＳＥＰｓ提供许可，但被许可人不应被要求接受其他专利的许可。但

是，欧盟委员会认识到ＳＥＰｓ组合许可带来的效益，并承诺“按照专利组合许可的行

业惯例与利益相关者（包括适当的法院、仲裁员和调解员）合作开发并使用一致的

方法，如抽样，以便高效解决ＳＥＰｓ争议”。

　　４．开源和标准

文件阐述了开源软件的优势，并指出了开源项目与标准开发集成的优势。文

件指出，欧盟委员会将与利益相关各方、开源社区以及 ＳＤＯｓ合作，通过研究和分

析，为开源和标准化之间的成功交互提供帮助。

　　５．结论

尽管没有法律约束，但未来 ＳＥＰｓ的许可谈判和诉讼中，该文件毫无疑问地会

被提及。虽然该文件重申了华为与中兴通讯一案中建立的原则，并就如何分析专

利组合的许可问题提供了进一步的建议，但华为与中兴通讯一案中一些最具争议

性问题仍未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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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ｔｕｒｅ：企业与学术界及政府研究机构合作激增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６日，ＮａｔｕｒｅＩｎｄｅｘ最新调查数据显示：随着企业内部研究投入的

缩减，其与学术界和政府研究机构的合作激增，因为企业希望学术界和政府研究机

构能够分担科学发现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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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调查研究了企业在科学中的角色转变、学术研究领域的演变以及这些转变

对高质量研究所带来的成本和收益影响。主要结果如下：

（１）从电子、电信到医药行业等各个产业的数据都表明，企业科学产出长期下

降与其对研究的投入不断减少相吻合。从１９８０到２００６年，美国基础和应用研究中

企业投资额占研发总投入的比例从２６％下降到２２％。杜克大学的相关研究指出，

１９８０年美国企业平均每年在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数据库中发表２９篇论文，但到２００６年

已下降到１２篇。

（２）虽然企业整体研究产出有所下降，但ＮａｔｕｒｅＩｎｄｅｘ数据显示，企业与学术机

构或政府机构在过去 ５年间的合作数量增长了一倍多，合作数量从 ２０１２年的

１２６７２个增长到２０１６年的２５９６２个。同期，ＮａｔｕｒｅＩｎｄｅｘ数据库所涵盖的期刊中，企

业所发表的论文中近９０％是与学术界或者政府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合作的。

（３）企业学术合作的转变可能有助于拓宽科学研究的范围，提高学术生产力。

ＮａｔｕｒｅＩｎｄｅｘ对高质量论文的追踪研究表明，按照 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关注度得分（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１］来衡量，学术性出版物的合作者如果包括企业，将更容易吸引公

众关注。

［１］Ａｌｔｍｅｔｒｉｃ关注度得分基于对已发表论文的相关讨论，包括新闻文章、政策文件以及博客和社交媒体帖子的
追踪得出。

（４）随着企业与学术界合作的兴起，学术机构自身也变得越来越关注应用研

究。美国大学申请专利的速度一直在增加，大学产生初创企业的数量也从２００１年

约４００个增加到２０１３年近７６０个。与１０年前相比，更多的专利引用科学和工程方

面的文献，但只有一小部分被引用的文章是企业发表的。

ＮａｔｕｒｅＩｎｄｅｘ创始人ＤａｖｉｄＳｗｉｎｂａｎｋｓ指出，该调查说明了产业界和学术界之间

在高质量研究领域加强合作的根本性转变，这是由于产业研究外包增加，以及最近

政府对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要求其研究与社会和商业化应用

有更直接的联系。尽管产业界和学术界之间的密切合作是可取的，但长期的担忧

是它可能会改变研究机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平衡。值得注意的是，科学

对创新的许多重大贡献，都源自几十年前进行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当时还没有显著

的应用。

ＮａｔｕｒｅＩｎｄｅｘ数据表明了从２０１２至２０１６年间，企业高质量研究以及在全球总

产出中贡献最大企业的主要来源国家，主要结论如下：

（１）美国企业几乎占 ＮａｔｕｒｅＩｎｄｅｘ所追踪的全球企业研究产出的一半

（４９２５％）；日本居第２位，占１０６５％；其次是英国（６０７％）、中国（５０３％）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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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４９９％）。

（２）瑞士以其领先的制药公司在全球总产出中所占份额最高，为３７３％；其次

为日本（３３４％）、韩国（３１８％）、美国（２７６％）、英国（１８３％）。

（３）２０１２至２０１６年间高质量科学研究表现最佳的企业排名中，美国技术巨头

ＩＢＭ公司为全球第１，接下来依次是：瑞士制药公司 ＦＨｏｆｆｍａｎｎＬａＲｏｃｈｅ、Ｎｏｖａｒｔｉ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公司、三星集团、辉瑞公司、默克公司和日本电报电话公司。

（４）２０１２至２０１６年双方合作评分（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排序显示了最

有成效的企业学术界合作，其中诺华公司（Ｎｏｖａｒｔｉｓ）与巴塞尔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合

作分别排名第１和第３，韩国三星集团和成均馆大学的合作排名第２，中国的巴克莱

国际投资管理公司（ＢＧＩ）和哥本哈根大学的合作排在第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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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划

加拿大发布《专利药品条例》修正案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日，加拿大公报向公众发布《专利药品条例》修正案，开始为期

７５天的公众咨询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５日，Ａｉｒｄ＆ＭｃＢｕｒｎｅｙＬＰ合伙人，加拿大、美国

专利代理人ＫｉｔｔＳｉｎｄｅｎＭ．Ｓｃ．发文分析加拿大《专利药品条例》修正案。

分析指出，根据监管影响分析声明（ＰＩＡＳ），拟议的修正案将修改条例，使得新

的价格监管因素和专利价格信息报告要求纳入专利药品价格审查委员会（ＰＭＰＲＢ）

的监管框架内，修改将有助于 ＰＭＰＲＢ帮助加拿大的消费者免受药品价格过高的

困扰。

ＰＭＰＲＢ创立于１９８７年，旨在通过加强专利药品保护鼓励加拿大的医药研发投

入。专利法赋予药品专利权人享有专有权的保护期限，同时还建立了ＰＭＰＲＢ来确

保专利权人不会在法定专有期内滥用其专利权，向消费者收取过高的费用。

尽管二十多年来药物市场发生了重大改变，但条例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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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大的专利药品价格高居不下。因此，加拿大卫生部认为目前ＰＭＰＲＢ使用的监管

框架已经不适合现有的药品市场，难以承担保护消费者免受专利药品价格过高问

题的责任。条例需要现代化，为 ＰＭＰＲＢ提供更有效的监管工具，以便更好地保护

加拿大的药品消费者。

拟议的修改条例有五个要素：

新的价格监管因素：

（１）为ＰＭＰＲＢ提供三个新的价格监管因素，使专利药品的价格能与对患者的

价值和对医疗保健系统的影响相联系。

（２）条例规定了专利权人需要报告药品定价信息的国家，包括与加拿大具有类

似的消费者保护条例、经济财富和市场化药品的国家，这为 ＰＭＰＲＢ提供了调节药

品价格所需的参考信息。

新的报告要求：

（３）减少动物、非处方和仿制药品的报告义务。由于这些产品降低了市场垄断

和药品价格过高的风险，这种修改能够使 ＰＭＰＲＢ专注于价格较高、风险较大的

药品。

（４）修改专利权人价格信息报告的要求，将与新因素相关的信息纳入报告中。

（５）要求专利权人报告药品价格和所有价格调整的收入信息，如直接或间接的

第三方折扣或回扣。这将确保ＰＭＰＲＢ充分了解加拿大专利药品的实际价格，提高

国内价格比较的相关性和影响力。

《专利药品条例》修正案将于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生效。这给了专利权人充足的

时间准备实施新的价格监管因素和价格信息报告要求。一旦修订的条例在加拿大

公报第二部分公布，ＰＭＰＲＢ将承担实施、执行和确立服务标准的责任，预计将包括

就修订后的政策、指导方针和程序进行磋商，以便更好地理解修订后的监管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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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美亚博分析网联和无人驾驶车辆知识产权保护策略

【摘要】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美亚博国际法律事务所发布《保护美国的创新：网联

和无人驾驶车辆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报告对比分析了网联和无人驾驶车辆

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美亚博国际法律事务所（ＭａｙｅｒＢｒｏｗｎＬＬＰ）发布《保护美国

的创新：网联和无人驾驶车辆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ａ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Ｕｓ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ｆｏ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Ｖｅ

ｈｉｃｌｅｓ）报告。报告对比分析了网联和无人驾驶车辆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包

括专利保护和商业秘密保护的利弊，并根据涉及技术的类型和技术开发模式提出

最佳保护策略的指导建议。

促进网联和无人驾驶车辆（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ＣＡＶｓ）发展所需

的技术包罗万象，且隶属于不同的开发者。传统的汽车公司及供应商正在与科技

公司合作，将现有技术结合起来以适应无人驾驶环境的严格要求。此外，所有的参

与者都在投入大量资源来开发新的功能，并将其整合到最终产品中。这些新技术

包括传感器技术、电池充电和存储技术、连通性和安全措施、改善计算机处理能力

以及利用人工智能改进决策算法的软件应用。

报告指出，ＣＡＶｓ对金融投资水平和创新技术广度的要求都非常高。企业不能

继续依赖传统模式，即：供应商全额资助专有技术的开发，向制造商销售集成的系

统，同时保留对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利；制造商承担所有的开发成本，保留由第三方

供应商创建的底层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利，并禁止供应商在其他的情况下利用该知

识产权。这两种模式都不能够满足将下一代汽车推向市场所需的大量投资需求。

因此，为了提供更加一体化的产品，ＣＡＶｓ行业形成了合作协议、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合资企业以及大型供应商收购小型技术公司等新模式。报告指出，为了适应这

些新的模式，保护和分配知识产权的新方法需要满足以下两点：

（１）知识产权战略需要反映各方参与者设计、开发的责任和风险分配，包括整

体整合责任、设计缺陷责任、召回成本和产品责任问题。

（２）认识到继续合作以及未来获得联合开发产品底层部件的需求，以便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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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监管环境迅速变化的状况下，实现持续改进和网络安全防御。

这种更加协作的方式要求各方仔细协商分担研发成本，在满足各方业务需求

的形式下享受共同开发技术的权利，各方的权利需要与其承担的风险相匹配，并能

够确保权利得到充分的共享，使得不断发展的技术无论是在初版的产品中，还是为

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和法规改进的后续产品中都能够正常的无缝对接。为

了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并确保各方谈判后的分配是可以执行的，各方必须就如何

最好的保护潜在的知识产权做出战略规划。

与此同时，汽车产业的连通性和自动化日益凸显，知识产权法的变化使得保护

创新的最佳方式变得更加难以确定。例如，某些类型的发明（特别是涉及软件的发

明）专利变得更加难以保护。同时，新的联邦商业秘密法为加强保护提供了未经检

验但潜在的尝试。

因此，针对特定的ＣＡＶｓ开发工作的最佳知识产权保护战略将取决于所涉及的

技术类型，以及该技术是否采用独立开发、合作开发或作为合资企业的一部分。另

外，各方的贡献情况或如何被保护，都将影响各方的分享策略，例如使用该技术的

权利能否转让给第三方、是否可以共享支持最终技术的信息以及一方在合作结束

后创建的衍生产品的权利是否可以共享以及如何共享等问题。

　　１．尽管面临挑战，专利对于ＣＡＶｓ行业的技术保护是一种可行的手段

报告指出，专利仍然是保护多种类型发明强有力的工具。而且由于可以通过

合同达成双方一致同意的专利权分配方式，所以在协作环境中，专利能够提供最好

的保护。在需要与元件供应商、系统集成商或监管机构进行广泛的信息共享时，专

利的作用更为重要。在这种状况下，专利的公开披露几乎没有太大的弊端，但商业

秘密保护所需的保密措施在实践中难以实施。此外，合资或合作协议的双方可以

精准的确定各方的贡献，并依此分配专利权。

尽管如此，各方在分配专利权时需要极端谨慎，特别是当一方专注于硬件开发

工作，另一方专注于软件开发工作时。利用专利保护软件发明存在额外的风险和

障碍。寻求专利制度保护软件的企业应该有一个清晰的策略来解决这些问题。软

件企业也需要认识到，他们从协作开发中获得的专利权可能不如硬件开发所获得

的专利权价值高。因此，仅仅根据对知识产权的贡献来分配专利权可能是不公平

的，不足以完全体现软件开发方的贡献。

在这种状况下，双方可能需要考虑其他的方式来分配专利权。建立合资企业

拥有共同开发产品的所有权是一个潜在的选择。合资企业有权授予各方使用、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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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合资企业的知识产权，从而解决个别参与者潜在的专利权分配不平衡的问题。

企业还应该考虑将一些技术转变为标准必要技术。如果企业开发的技术足够

领先成为标准化的技术规范，企业需要考虑转变为标准必要技术的利弊。如果企

业决定加入标准制定组织，并为创建标准做出贡献，通常需要同意以公平、合理和

非歧视（ＦＲＡＮＤ）的形式许可其标准必要专利。ＦＲＡＮＤ要求企业将其标准必要专

利以低廉的价格许可给任何对该技术感兴趣的人（包括竞争对手）。事实上，因为

专利是否是“标准必要的”一直存在争议，因此考虑将技术转变为标准必要技术将

更加复杂。这个问题通常只有在长期的专利侵权诉讼之后才能得到明确的解答。

尽管如此，对于有望会被广泛应用的技术，企业最好能参与标准制定，这使企业能

够在开发和实施行业标准的过程中拥有话语权。

　　２．ＣＡＶｓ技术的商业秘密保护建议及阻碍

报告指出，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对以软件为基础的专利授权率并不高，地

方法院存在大量的专利“１０１条款”案件，促使许多人重新考虑专利保护的使用，特

别是对于那些用来模拟人类反应的软件算法，因为这类算法很容易被定义为“抽象

的想法”。虽然专利保护仍然是保护创新强有力的选择，但是由于法规要求必须公

布造成了算法很容易被反编译，因此商业秘密可能是保护软件算法更好的选择。

但是，在寻求保护商业秘密的策略时，也必须提前制定计划并实施。

对于独立开发软件相关技术的企业来说，商业秘密是保护知识产权的绝佳选

择。因为专利需要公开披露，但是商业秘密可以掩盖技术的发展，进而保护知识产

权。专利需要与ＵＳＰＴＯ进行多轮协商才能够获得授权，而企业在不需要任何政府

参与的情况下就能够获得商业秘密保护。

商业秘密保护适用于“信息，包括公式、模式、汇编、程序、设备、方法、技术或过

程”。商业秘密必须产生“独立的经济价值”，商业秘密的所有人必须采取“在当时

的环境下合理的保密方式”来保护商业秘密。

与需要在ＵＳＰＴＯ或版权局等政府机构注册的其他知识产权保护形式不同，商

业秘密保护可以独立进行。例如，如果一家企业的软件符合商业秘密要求，那么企

业可以以“盗用商业秘密”为由起诉以不正当手段获得或披露商业秘密的个人。

事实上，美国最近颁布的《商业秘密保护法》（ＤＴＳＡ）对跨州或跨国的商业秘密

盗用行为采取了一系列的国家层面的措施，这使得商业秘密保护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具吸引力。

ＤＴＳＡ允许追回实际的损失，包括由于盗用获得的任何不正当的牟利，或未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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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披露商业秘密造成的损失的合理赔偿。其他的惩罚包括禁令、故意或恶意盗

用的损害赔偿以及在某些状况下支付律师费。

网联和无人驾驶汽车的企业已经开始使用ＤＴＳＡ。例如，无人驾驶汽车初创企

业Ｗａｙｍｏ在加利福尼亚北部地区提起诉讼，指控Ｕｂｅｒ违反了ＤＴＳＡ和加尼福尼亚

州统一商业秘密法案，盗窃了Ｗａｙｍｏ的商业秘密。这起案件涉及窃取１．４万份与

激光雷达技术（ＬｉＤＡＲ）相关的高度机密文件。

　　（１）商业秘密保护的建议

虽然商业秘密保护没有正式的注册或申请程序，但企业应该建立并遵守详细

的商业秘密协议并制定保护措施。因此，企业应该拟定类似专利、商标等其他知识

产权资产管理的全面商业秘密组合管理计划。该计划应拟定草案，明确阐述每项

商业秘密，为保护这些商业秘密而采取的措施，并制定相应的体系来收集和编目此

类保护的证据。

企业需要仔细考虑保护商业秘密的程序。例如，要求员工和第三方访问机密

信息（如源代码）时签署保密协议，还需要通过设置密码访问、持续跟踪对任何机密

信息的拷贝等方式，对访问机密信息加以限制。

　　（２）商业秘密战略的阻碍

商业秘密保护为那些认为技术不符合专利申请、价格高昂、耗费大量时间的企

业提供了新的选择。对于这些企业而言，在项目开始时就制定商业秘密保护战略

至关重要，如果企业直到诉讼开始时才宣称某个机密信息是商业秘密，那么这些企

业极有可能败诉。

商业秘密保护对于技术而言所能提供的价值较小，在不依赖机密信息的状况

下，商业秘密极容易被竞争对手反向工程。专注于硬件开发的企业可能会发现商

业秘密保护的价值低于专利保护。商业秘密保护也不适合需要向合作者广泛披露

或向监管机构和其他政府机构公开披露创新。对于这类状况，专利保护应该是企

业的首选。

而且，对于同一个创新，企业不能够同时寻求专利保护和商业秘密保护。专利

申请过程中要求公开披露，而商业秘密需要严格保密。因此，企业应该针对每一项

创新选择合适的专利战略或商业秘密战略。

此外，商业秘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以维持保密为前提，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企

业需要与第三方共享某些开发信息，以便能够与第三方提供商整合成为产品，而第

三方需要同意共享的范围、目标以及对象。在此过程中，如果对知识产权的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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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合资企业保护商业秘密以及对知识产权相关决策加以控制，将可能是一个可

行的解决方案。

表２　最佳知识产权战略选择的一般指导建议

软件技术 硬件技术

独立研发 商业秘密保护更为适合 需要进行个性化制定最佳策略

合作研发 需要进行个性化制定最佳策略 专利保护更为适合

　　３．结论

报告指出，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推动了ＣＡＶｓ的快速发展。保护这些创新的最

佳知识产权策略不仅取决于所涉及的技术类型，还取决于技术是独立研发还是合

作研发。尽管如此，通过适当的规划，企业可以采用专利或商业秘密的保护策略，

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自身的创新。此外，当技术作为合作研发的一部分，对于联合

开发的技术需要持续维护和进一步开发，企业都需要考虑在技术保护的基础上构

建双方的关系，且不阻碍各方持续合作研发技术或单独开发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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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察

国际滑坡灾害领域专利态势分析

【摘要】基于德温特创新索引数据库（ＤＩＩ），利用Ｔｈｏｍｓｏｎ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ｚｅｒ（ＴＤＡ）等

专业分析工具，对２０００至２０１７年国际滑坡灾害领域专利进行分析，整体揭示该

领域近２０年来的专利技术研发格局，同时对我国该领域的专利发展态势也进行

了分析，以期把握滑坡灾害领域相关技术的发展现状，为我国相关技术的研发提

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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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幅员辽阔，地理地质条件复杂，是滑坡等地质灾害多发国家，我国每年因

滑坡造成的死亡人数达数百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达数千万美元。据国家民政部

灾害中心的最新统计数据，２０１７年上半年，我国自然灾害主要以洪涝和滑坡为主，

各类灾害共造成４５５７．６万人次受灾，２０人死亡，１０２．２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３．１

万间房屋倒塌，农作物受灾面积７０９１．９千公顷。灾害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总计

高达５１８．９亿元。对国际滑坡灾害相关专利技术研发态势进行分析，有助于把握

目前滑坡灾害防控与治理相关技术的国际、国内发展现状，为我国相关技术的研发

提供决策参考。

　　１．国际滑坡灾害领域专利申请趋势

２０００至２０１７年，滑坡灾害领域全球专利申请呈稳定上升趋势［２］，从２０１３年开

始全球滑坡灾害相关专利申请明显增加，２０１５年为该时段专利申请量的峰值年，专

利申请量为６０２件。２０００至２０１７年滑坡灾害领域全球专利申请变化趋势如图１

所示。

［２］数据更新时间：２０１７年６月９日，数据检索时间：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５日，共检索到符合条件的专利４１７６件。近
２年的数据可能不全，仅供参考，下同。

图１　２００１至２０１７年国际滑坡领域专利申请量年度变化趋势（单位：件）

　　２．国际滑坡灾害领域主要专利权国家（地区）

２０００至２０１７年滑坡灾害领域专利申请受理最多国家分别为中国、日本、韩国

和美国，专利申请量均在２００件以上，４国专利申请量占全球专利申请总量的８６．

７％。中国专利申请达１９９９件，几乎占到全球专利申请量的一半。２０００至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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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滑坡灾害相关专利申请主要国家（地区）分布情况如图２所示。

图２　２０００至２０１７年全球滑坡灾害相关专利申请主要国家（地区）分布（单位：件）

　　３．国际滑坡灾害领域主要专利权人

２０００至２０１７年滑坡灾害领域主要专利权人集中于中国和日本，在专利申请最

多的２１位专利权人中，有２０位来自中国和日本，其中中国专利权人占到了一半以

上。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在滑坡领域的专利申请最多，为１０９件，远

高于其他专利权人的专利申请量。２０００至２０１７年，滑坡灾害领域主要专利权人的

分布情况如表３所列。
表３　２０００至２０１７国际滑坡灾害领域主要专利权人

排序 专利权人（ＤＩＩ） 国别
专利申请量
（件）

１ ＣＡＳ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ＨＡＺＡＲＤ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中国 １０９
２ ＵＮＩＶＣＨＩＮ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ＷＵＨＡＮ 中国 ４８
３ ＵＮＩＶＣＨＥＮＧＤＵ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中国 ４３
４ ＫＵＢＯＴＡＣＯＲＰ 日本 ３９
５ ＴＯＫＹＯＳＥＩＫＯＲＯＰＥＭＦＧＣＯＬＴＤ 日本 ３２

６ ＫＩＧＡＭＫＯＲＥＡＩＮＳＴ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ＩＮＥＲＡＬ 韩国 ２８
ＵＮＩＶ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中国 ２８

７ ＺＨＴＥＴＳＵＤＯＳＯＧＯＧＩＪＵＴＳＵＫＥＮＫＹＵＳＨＯ 日本 ２７
８ ＣＨＩＮ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ＳＵＲＶＥＹＢＵＲＥＡＵ 中国 ２５

９ ＮＩＰＰＯＮＳＴＥＥＬＣＯＲＰ 日本 ２４
ＵＮＩＶＴＨＲＥＥＧＯＲＧＥＳ 中国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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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排序 专利权人（ＤＩＩ） 国别
专利申请量
（件）

ＰＯＷＥＲＣＨＩＮＡＣＨＥＮＧＤＵＥＮＧＣＯＬＴＤ 中国 ２２

１０ ＵＮＩＶＪＩＬＩＮ 中国 ２２
ＵＮＩＶＱＩＮＧＤＡ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中国 ２２
ＵＮＩＶ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中国 ２２
ＤＥＮＫＩＫＡＧＡＫＵＫＯＧＹＯＫＫ 日本 ２１

１１ ＳＥＣＯＮＤＢＵＲＥＡＵＣＨＩＮＡＳＲＡＩＬＲＯＡＤＣＯＬＴＤ 中国 ２１
ＳＥＫＩＳＵＩ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ＣＯＬＴＤ 日本 ２１
ＵＮＩＶＣＨＩＢＡＫＯＧＹＯ 日本 ２１

１２ ＤＯＫＵＲＩＴＳＵＧＹＯＳＥＩＨＯＪＩＮＤＯＢＯＫＵＫＥＮＫＹＵＳＨＯ 日本 １９
ＳＴＡＴＥＧＲＩＤＣＯＲＰＣＨＩＮＡ 中国 １９

　　４．国际滑坡灾害领域主要专利技术方向

表４给出了２０００至２０１７年滑坡灾害领域主要专利技术主题分布情况，其中分

布较多的专利技术主题包括：灾害防控及预警设施的信号装置、报警装置等；附属

工程建设；水利工程及基础挖方；滑坡治理相关的植被栽培技术；相关工程施工中

的角度、长度厚度计量；材料检测及分析；相关设施的数据处理装置；用于灾害救援

的探测装置；滑坡体及灾害区域探测等。

表４　２０００至２０１７年国际滑坡灾害领域专利申请技术主题分布［３］

排序 ＩＰＣ 专利申请量（件） 主要技术主题

１ Ｅ０２Ｄ １１３３ 基础；挖方、填方、地下水和地下结构

２ Ｇ０８Ｂ ５４６ 信号装置或呼叫装置；指令发信装置；报警装置

３ Ｅ０２Ｂ ３４７ 水利工程

４ Ｅ０１Ｆ ３２９ 附属工程修建，如道路设备的月台

５ Ｇ０１Ｂ ２３５ 长度、厚度或类似线性尺寸的计量；角度的计量；面积
的计量；不规则的表面或轮廓的计量

６ Ｇ０１Ｄ ２２１

非专用于特定变量的测量；不包含在其他单独小类中
的测量两个或多个变量的装置；计费设备；非专用于
特定变量的传输或转换装置；未列入其他类目的测量
或测试

７ Ｇ０１Ｎ ２１４ 借助于测定材料的化学或物理性质来测试或分析
材料

８ Ｇ０６Ｆ １８０ 电数字数据处理

９ Ｇ０１Ｖ １５５ 地球物理；重力测量；物质或物体的探测；示踪物（用
于指示因事故被掩埋的人的位置）

［３］国际专利分类代码ＩＰＣ完整中文释义请参见国际专利分类代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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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排序 ＩＰＣ 专利申请量（件） 主要技术主题

１０ Ｇ０１Ｃ １４１ 测量距离、水准或者方位；勘测；导航；陀螺仪；摄影测
量学或视频测量学

１１ Ｅ２１Ｄ １０５ 竖井；隧道；平硐；地下室

１２ Ａ０１Ｇ １０２ 花卉、海菜栽培、通过组织培养技术的植物再生

１３

Ｇ０１Ｓ １００
无线电定向；无线电导航；采用无线电波测距或测速；
采用无线电波的反射或再辐射的定位或存在检测；采
用其他波的类似装置

Ｇ０６Ｑ １００

专门适用于行政、商业、金融、管理、监督或预测目的
的数据处理系统或方法；其他类目不包含的专门适用
于行政、商业、金融、管理、监督或预测目的的处理系
统或方法

１４ Ｇ０８Ｃ ９４ 测量值、控制信号或类似信号的传输系统

１５ Ｅ０４Ｈ ９１ 专门用途的建筑物或类似的构筑物；游泳或喷水浴槽
或池；桅杆；围栏

　　５．滑坡灾害领域中国专利申请分析

　　（１）专利申请趋势

尽管与国际相比，中国在滑坡灾害领域的专利申请活动相对滞后，在２００７年

之前，专利申请极为有限，年均专利申请量仅为２件。但自２００７年开始，中国专利

申请呈快速增长态势。２０１１至２０１６年期间年均专利申请接近２８０件，２０１６年的专

利申请量达到峰值，为４５８件。２０００至２０１７年中国专利申请年度变化趋势如图３

所示。

图３　２０００至２０１７年滑坡领域中国专利申请数量年度变化趋势（单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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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主要专利权人

滑坡灾害领域中国主要专利权人分布情况如表５所示。在滑坡灾害领域申请

中国专利较多的单位包括：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重庆大学、三峡大学等。其中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环境

研究所在滑坡灾害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明显高于其他机构。

表５　滑坡灾害领域中国主要专利权人

排序 专利权人（ＤＩＩ） 专利申请量（件）

１ ＣＡＳ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ＨＡＺＡＲＤ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１０９

２ ＵＮＩＶＣＨＩＮ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ＷＵＨＡＮ ４８

３ ＵＮＩＶＣＨＥＮＧＤＵ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４３

４ ＵＮＩＶ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２８

５ ＵＮＩＶＴＨＲＥＥＧＯＲＧＥＳ ２４
ＰＯＷＥＲＣＨＩＮＡＣＨＥＮＧＤＵＥＮＧＣＯＬＴＤ ２２

６ ＵＮＩＶＪＩＬＩＮ ２２
ＵＮＩＶＱＩＮＧＤＡ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２２
ＵＮＩＶ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２２

７ ＳＥＣＯＮＤＢＵＲＥＡＵＣＨＩＮＡＳＲＡＩＬＲＯＡＤＣＯＬＴＤ ２１
８ ＳＴＡＴＥＧＲＩＤＣＯＲＰＣＨＩＮＡ １９

９ ＣＨＩＮ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ＧＹＥＮＶ １８
ＩＮＳＴ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 １８

１０ ＵＮＩＶＢＥＩＪＩＮＧＮＯＲＭＡＬ １７
ＵＮＩＶ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１７

１１ ＵＮＩＶ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１４
１２ ＵＮＩＶＴＯＮＧＪＩ １３

ＵＮＩＶＣＥＮＴＳＯＵＴＨ １２
１３ ＵＮＩＶＣＨＩＮＡＴＨＲＥＥＧＯＲＧＥＳ １２

ＵＮＩＶＨＯＨＡＩ １２

　　（３）中国科学院专利申请情况

中国科学院共有８个研究所在滑坡灾害领域有专利申请，除山地灾害与环境

研究所外，其他研究所包括：力学研究所、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地质与地球物理研

究所、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和遥感与

数字地球研究所。除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外，力学研究所、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和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专利申请数量均在４件及以上。中国科学院主要专利

申请单位分布情况如表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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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滑坡灾害领域中国科学院主要专利申请单位

排序 专利权人（ＤＩＩ） 专利申请量
（件）

１ ＣＡＳ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ＨＡＺＡＲＤ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１０９

２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ＳＣＩＩＮＳ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９

３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ＳＣＩＷＵＨＡＮＩＮＳＴＲＯＣＫ＆ＳＯＩＬ ８

４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ＳＣＩＩＮＳＴＧＥＯＬＯＧＹ＆ＧＥＯＰＨＹＳＩ ４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ＳＣ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ＣＩ １

５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ＳＣＩＨＥＦＥＩＩＮＳＴ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ＣＩ １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ＳＣＩＩＮＳＴ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ＳＣＩ １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ＳＣＩ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１

吴秀萍　供稿，张树良　整理（兰州文献情报中心战略情报研究部）

工作动态

中科院１９项专利获第十九届中国专利优秀奖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３日，第十九届中国专利奖评选结果揭晓，经中国专利奖评审委

员会评审，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审核，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决定授予：２０项中国专利金奖，５项中国外观设计金奖；８０２项中国专利优

秀奖，６８项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相关组织奖和推荐奖。

中科院今年共有１９项专利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科技促进发展局获得优秀组

织奖。获奖专利在专利技术的创新性、专利文本的撰写质量、权利的稳定性和产生

的技术创新作用方面表现突出。

朱月仙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８２８

检索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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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发局举办《科研机构的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

专题报告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２日，科技促进发展局邀请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

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知识产权学院岗位教授、国家标准《科

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主要起草人刘海波，在院机关作了《科研机构的知识产

权创造、保护和运用》专题报告，报告由科发局副局长陈文开主持。

在报告中，刘海波研究员介绍了《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的主体逻辑、核

心内容和中科院贯标试点情况，并分享了对相关工作的深入思考和积极建议。在

交流环节，听众就知识产权管理、数据保护、研究所贯标试点经验、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等方面问题与刘海波研究员进行了交流讨论。

陈文开副局长最后总结时指出，新时期中科院知识产权工作将以贯标为抓手，

在全院范围内分期分批开展相关工作；通过刘海波研究员专业的解读，大家对知识

产权管理和贯标工作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将有利于发挥知识产权贯标工作对中科

院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的支撑与促进作用，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做出更大贡献！

朱月仙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ｄ．ｃａｓ．ｃｎ／ｚｓｃｑ／ｇｚｄｔ／２０１７１２／ｔ２０１７１２１４＿４６２６９０６．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７日

中科院普惠计划首次走进自治区

与呼市企业对接有成效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８日，由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知识产权局）、呼和浩特市人民政

府共同主办的２０１７年第十一届中国专利周内蒙古及呼和浩特市启动仪式暨中科

院“普惠计划”专利对接会在呼和浩特市举行。自治区科技厅（知识产权局）副巡

视员巴根那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主任助理安莉莉

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呼和浩特市科技局副局长、呼和浩特市知识产权局局长聂

向东主持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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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推动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普惠计划”在呼和浩特市的实施，

呼和浩特知识产权局提前部署，推动“普惠计划”与呼和浩特市部分企业预先对接，

启动仪式上，呼和浩特市的两家企业与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现场签约，成

为普惠计划企业共享专利池一员。

启动仪式结束后，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中心业务主管李稢和内蒙古生产力促

进中心有限公司分别就中科院“普惠计划”和知识产权融资质押进行了推介。

自治区科技厅有关处室领导及工作人员，呼和浩特市科技局知识产权管理和

服务部门工作人员，各旗县区科技局、工业园区相关负责人，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

发区经发局、呼和浩特金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发局以及国家、自治区、呼市三

级知识产权示范、优势、试点企业的负责人及代表近２００百人参加了本次启动仪式

及对接活动。

中科院普惠计划企业共享专利池，覆盖五大行业领域，首批共享专利目前７７５

件。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作为中科院普惠计划组织单位，对入池企业进

行专利消化能力引导和专业跟踪评估。企业入池后，可免费自行实施使用池内专

利２年。２年后企业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购买专利、项目委托研发、共建联合实验

室等，与中科院各研究所建立合作关系。

朱月仙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８２６

检索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７日

中科院普惠计划大连入池企业签约仪式暨专利项目

路演成功举办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８日，中科院“普惠计划”大连入池企业签约仪式暨专利项目路

演在大连成功举办。大连市科技局副局长安邦栩、大连市知识产权服务中心主任

姜学品、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副所长金玉奇、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副主任崔

勇，大连市清洁能源专利运营中心负责人杜伟出席了本次活动。

獐子岛股份有限公司等十家大连企业与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签订了

入池协议，正式成为“普惠计划”专利池的有限共享人。来自企业、知识产权服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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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以及大连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的有关负责人参加了签约仪式。

签约后还举办了中科院在池专利“可控降解天然多糖材料及医用制品”和“基

于质谱技术平台的小分子代谢物检测方法开发及其在临床中的应用”项目路演，及

首批入池企业经验分享活动。

此次大连活动由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大连市知识产权服务中心和

大连市清洁能源专利运营中心联合举办。

朱月仙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８２７

检索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７日

助力上海科创中心建设

中科院普惠计划举办上海首场对接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０日下午，中科院普惠计划全国路演上海首场对接活动在上海

市工商业联合会举办。本次活动由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中国科学

院上海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东海研究站、上海市技术转移协

会、上海市工商联科技商会共同主办，飞天众智中国制造科技服务平台和上海交大

奉贤产学研促进中心协办。活动分为中科院普惠计划宣讲和专利技术项目路演对

接两个阶段。

首先，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副主任崔勇发表讲话，对促成本次活动的

共同主办方和协办方表示感谢，希望中科院丰富的知识产权资源助力上海科创中

心建设，并就中科院整体概况进行了介绍。中心主任助理安莉莉详细介绍了中科

院面向企业的创新举措———普惠计划、专利拍卖，重点介绍了普惠计划企业共享专

利池的规则、内容和企业加入流程。

普惠计划路演宣讲结束后，重点进行了专利技术项目成果发布和路演，包括先

进超声技术应用介绍、超声技术在空军装备维修保障中的应用、现代医疗超声应

用、图像声纳技术在水下的应用空气超声在检测中的应用，四个项目都来自于中科

院声学所东海研究站。

除本次共同主办方中科院声学所东海站和中科院上海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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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在上海还有其他研究所，包括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上海硅酸盐研

究所、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上海

有机化学研究所、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上海天文台、上海药物研究所、上海巴斯德

研究所、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上海高等研究院等。

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作为中科院普惠计划和中科院全院首次专利拍

卖的组织实施单位，在上海首次对接举办的基础上，下一步，力争调动中科院上海

地区更多科技资源，助力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对中科院而言，专利是入口，科学家

是关键，地方产业需求是根本。

朱月仙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８２６

检索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７日

全球首套５０万吨／年合成气乙醇装置技术许可合同

在西安签署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５日，由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和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延长石油”）共同出资设立的延长中科（大连）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延科能源”）与陕西兴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化集

团”）在陕西省人民政府共同签署“５０万吨／年合成气制乙醇（ＤＭＴＥ）装置技术许可

合同”，此举标志着中国合成气制乙醇技术正式迈入大规模工业化时代。

在与会嘉宾的见证下，兴化集团董事长陈团柱与延科能源董事长郑栓辰共同

签订５０万吨／年合成气制乙醇工艺包合作协议；大连化物所所长刘中民和延长石

油党委书记、董事长杨悦共同签订了煤炭高效利用新技术开发合作协议，并为“延

长石油大连化物所洁净能源（化工）研究院”揭牌。

活动中，陕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梁桂对中科院及大连化物所对陕西省科技

创新作出的贡献表示了感谢，希望双方加强合作，促进经济发展，并鼓励延长石油

加大科技投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科技促进发展局副局长陈文开表示，中科院将继续支持鼓励相关研究所与陕

西省相关企业的合作，为陕西省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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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悦表示，延长石油与大连化物所的技术研发合作日益紧密，已有多项技术成

果实现产业化，未来希望开创更多更好的创新成果。

刘中民介绍了煤基乙醇技术对国家能源安全、环境保护、粮食安全等方面的战

略意义与重要性，他表示，通过将陕西省资源优势、延长石油产业优势以及大连化

物所技术优势相结合，将带动陕西省煤化工、精细化工等产业的发展。另外，洁净

能源研究院的建立将开启双方合作的新篇章，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

中科院院士包信和肯定了煤基乙醇技术在能源领域的重要性，对陕西省、延长

石油一直以来对中科院以及大连化物所的支持表示感谢。

ＤＭＴＥ（甲醇／合成气经二甲醚羰基化制无水乙醇）技术是延长石油与大连化物

所共同研发、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技术，也是刘中民带领的团队继甲醇制

烯烃（ＤＭＴＯ）技术之后在煤化工领域内的又一项突破性科技成果。依托该技术兴

建的１０万吨／年合成气制乙醇工业示范装置在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１日成功打通全流程。

运行至今，各项技术指标均达到或优于设计指标，羰基化催化剂寿命已超过７５００

小时，引起国内外煤化工行业广泛关注。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初，以该装置产品调配的

Ｅ１０乙醇汽油通过了国家石油燃料监督检验中心（河南）认证，达到国家 ＧＢ１８３５１

－２０１５标准。同时，工业示范装置的成功运行，为大型ＤＭＴＥ装置的实施提供了宝

贵的设计依据和建设经验。该技术的成功产业化，丰富了我国化工原料来源，保障

了我国能源战略安全。

朱月仙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ｃｎ／ｙｘ／２０１７１２／ｔ２０１７１２１８＿４６２７１３１．ｓ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７日

高能所抗肿瘤纳米药物研究成果实现企业转移转化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６日，高能物理研究所与中科普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关于“抑制

肿瘤生长金属富勒醇纳米材料及相关技术”转让合同签约仪式在高能所举行。

高能所所长王贻芳介绍了金属富勒醇纳米药物的研究历程，并表示高能所全

力支持抗肿瘤纳米药物研究成果向企业的转让。中科院院士赵宇亮希望中科普惠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签约后积极组织研发团队、充分发挥金融与科技的结合，加速

将金属富勒醇纳米材料研发成为能够造福人类健康的创新药物。中科普惠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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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建军表示，企业有信心有决心完成预计目标，争取早日将这项研发了十余年的新

技术转化成高技术产品。

本次合同签订后，抑制肿瘤生长金属富勒醇纳米材料及相关技术转让至中科

普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后续的研发工作由中科普惠的研发团队按药物研发的标

准流程完成，将大大提高研发效率，不仅对于加快自主创新药物尤其是纳米药物研

究成果的转移转化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促进了中国的研究成果对人类健康做出

原创性的贡献。

自２００４年以来，该项目经过十二年深入系统研究发现：金属富勒醇纳米材料

直接作用于肿瘤微环境，“狙击”肿瘤干细胞，诱导形成纤维化层实现对肿瘤的“监

禁”，“隔断”外界的营养供给，让肿瘤“自然死亡”。金属富勒醇纳米材料的细胞毒

性很低，在动物体内高效抑制肿瘤转移，高效抑制肿瘤干细胞的自我更新能力，甚

至可以克服传统肿瘤药物的抗药性等。为了实现肿瘤的低毒性治疗，研究人员研

发了金属富勒醇纳米材料连续制备的方法和分离纯化关键新技术，设计研制了一

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Ｇｄ＠Ｃ８２及其衍生物连续生产的中试装置，取得了金属富

勒醇纳米材料从实验室合成到规模化制备的技术突破，为纳米药物的临床研究和

应用奠定了基础。金属富勒醇纳米材料及其抑制肿瘤转移和生长的基础研究成果

在Ｎａｔｕｒｅ子刊、ＰＮＡＳ等国际ＳＣ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６０余篇，并获得中国、美国、德

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的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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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文献中心入选

国家知识产权分析评议服务示范机构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９日至３０日，全国知识产权分析评议联盟２０１７年度工作会及

全国知识产权分析评议服务示范机构座谈会在广州召开。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主任

张志强等参加了会议。成都文献中心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全国首批“国家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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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分析评议服务示范机构”，并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荣誉证书，成为获此

殊荣的全国１５家机构之一。

会议期间，国家知识产权局保护协调司专门组织召开“全国知识产权分析评议

服务示范机构座谈会”，听取首批１５家示范机构对知识产权分析评议服务示范机

构培育工作、示范机构自治自律规范发展的建议。张志强从示范机构的培育引导、

示范机构引领作用发挥两方面提出建议：一是希望进一步增强示范机构培育标准

的规范性和指导性，从指标化、规范化、专业化、特色化、对接化等方面加强示范机

构培育规范建设，出台示范机构培育指导意见，引导帮助示范机构继续自律完善、

成长提升、发挥特色，形成优势互补的体系。二是希望为示范机构充分发挥行业示

范和引领作用创造有利条件，从政策环境建设、资金引导机制、信息平台开发、数据

资源共享等各方面，促进和帮助示范机构更好地发挥行业示范和引领作用。

成都文献中心是国内最早开展专业化、规模化知识产权信息咨询和分析评议

服务的专业法人机构之一，在知识产权战略与政策研究、信息咨询服务、分析评议

服务等方面长期开展了大量研究与咨询服务工作。知识产权研究咨询工作是中心

建设专业型科技智库的重要业务方向之一，已在业界形成了广泛影响力。此次入

选全国１５家首批国家知识产权分析评议示范机构，成都文献中心将进一步发挥行

业示范和引领作用，总结推广知识产权分析评议服务成功经验，为重大经济科技活

动提供知识产权分析评议高端优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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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文献中心与昆明市知识产权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６日，在昆明举办的“面向南亚东南亚知识产权服务（昆明）中

心”成立大会上，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与昆明市知识产权局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

式。成都文献中心副主任杨志萍和昆明市知识产权局局长叶明代表双方在合作协

议上签字。

成都文献中心将与昆明市知识产权局合作开展科技信息咨询服务、知识产权

分析评议服务及成果转化咨询等工作，全面服务云南省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及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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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部门等科技创新单位，支持昆明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知识产权中心建设，

支撑中心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优化中心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提高海外知识

产权风险防控和维权能力。

根据双方协议，将主要开展智库建设、知识产权、产业信息、信息利用培训等方

面的服务。

朱月仙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ｃｎ／ｙｘ／２０１７１２／ｔ２０１７１２０８＿４６２６２８９．ｓ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７日

“企业专利信息利用能力建设试点项目”

验收评审会举行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７日，受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委托，四川省知识产权局组织了

成都文献情报中心承担的国家知识产权局２０１７年度企业专利信息利用能力建设

试点项目“成都淞幸科技专利信息利用能力建设”验收评审会，由全国知识产权分

析评议联盟副理事长单位负责人詹永斌等３位全国专利信息领军人才、全国专利

信息师资人才、全国专利信息实务人才组成评审专家组。项目负责人、成都文献中

心知识产权研究咨询中心执行主任张娴与部分项目组成员参加了会议。

张娴代表项目组汇报了项目完成情况，详细介绍了项目的任务目标、实施方

案、实施成效、经验范式总结及未来推广建议。专家组认真听取了项目组汇报，审

阅了相关材料，并进行了现场质询。专家组高度评价了项目组开展的工作与取得

的成效，一致认为本项目研究内容丰富扎实，组织实施有特色，为成都淞幸科技公

司制定经营管理战略提供了决策支持；通过案例示范、实践辅导，帮助企业人员充

分认识到专利信息利用对企业专利成果市场化的重要作用；开展的专利组合价值

分析案例研究帮助企业有效判定了自身核心业务产品的创新水平及推广前景；项

目组的经验总结，对于企业加强专利信息利用能力建设，具有可借鉴、可推广性。

评审组建议项目组进一步总结提炼项目的实施经验与试点成效，形成一套可复制

推广的典型经验与示范模式，以利于进一步推广。

该项目是国家知识产权局在面向全国范围征集评选之后部署的１０项２０１７年

度“企业专利信息利用能力建设试点项目”之一，旨在积极推动专利信息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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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进行结对培育，进一步加强企业专利信息利用能力建设，指导企业建立和完

善专利信息利用工作机制，探索形成科学规范、行之有效的企业专利信息利用理论

和实践指导体系，从而充分发挥专利信息对企业创新发展的引导和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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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湖北中心
到武汉文献中心交流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１日下午，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湖北中心（国知

局湖北中心）审查业务部副主任马利霞、对外服务室室主任张宇等一行到武汉文献

情报中心访问交流。

交流会上，马利霞介绍了国知局湖北中心的总体情况，张宇介绍了国知局湖北

中心开展对外知识产权服务的具体情况。武汉文献情报中心马廷灿和叶茂分别介

绍了本部门的基本业务布局和重点服务与工作。双方围绕业务合作、数据交换等

主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

会后，马利霞一行到武汉文献中心各部门进行了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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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扫描

英国制定鼓励中英合作研究的协议模板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英国知识产权局等三家机构制定了不公开协议（Ｎｏｎ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ＮＤＡ）模板，以鼓励大学、企业在研发和技术许可方面与中国的机构开展

合作。ＮＤＡ模板以英文和中文起草，旨在促进知识产权的共享，并能适应个别组织

的需要。英国知识产权局与该机构驻北京人员、英国与科学创新网络（ＵＫＳｃｉ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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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共同起草ＮＤＡ模版，该模板的应用范围包括：（１）初期建立

合作，争取联合研究经费；（２）合作协议谈判；（３）协商正式的技术转让或许可协

议。英国知识产权局首席执行官ＴｉｍＭｏｓｓ指出，ＮＤＡ模板为中英各方合作参与者

提供了平等的保护，使参与者可以放心参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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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无形资产管理指南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４日，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了一份无形资产管理指南，该指南主

要包括以下内容：（１）知识产权的价值以及专利、商标、外观设计、著作权等不同类

型知识产权的定义；（２）知识产权评估的重要性及评估方法，如成本法、市场价值法

以及基于收入或经济利益的方法；（３）知识产权许可的方法及开展知识产权许可的

原因，包括分担风险，实现创收、增加市场渗透率、降低成本、提升竞争优势等；（４）

商标、外观设计、著作权、专利保护的客体以及保护方法介绍，为企业提供了可实现

知识产权保护的代理机构及具体联系方式；（５）保护海外知识产权的方法；（６）为

企业提供了一些有助于知识产权业务的工具，如兰伯特工具包（ＬａｍｂｅｒｔＴｏｏｌｋｉｔ）、

知识产权金融工具（ＩＰＦｉｎａｎｃｅＴｏｏｌｋｉ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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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商标代理人协会发布脱欧对知识产权行业影响报告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５日，英国特许商标代理人协会（ＴｈｅＣｈａｒｔｅｒｅ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ｒａ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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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ｋＡｔｔｏｒｎｅｙｓ，ＣＩＴＭＡ）发布脱欧对知识产权行业的影响报告，分析英国脱欧可能

对英国企业和法律界产生的影响，以及英国商标代理人保留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

ＰＯ）代理权的重要性。报告指出：（１）脱欧后英国企业在欧盟申请产品和服务的知

识产权保护成本将会上升；（２）若英国商标代理人失去ＥＵＩＰＯ代理人的资格，将会

对整个知识产权行业乃至商业界产生重大负面影响，跨国业务关系将遭受损害；

（３）英国政府必须采取行动，确保脱欧后英国商标代理人仍保有 ＥＵＩＰＯ代理人的

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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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计划将新颖性宽限期延长至１２个月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８日，据日刊工业新闻报道，日本专利局计划在下届通常国会对

专利法进行修改，把不丧失新颖性的宽限期由目前的６个月延长至１２个月。因为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基于开放式创新的协作研究和产学合作不断增加，发

明在无意中被公开，从而失去新颖性的风险越来越大。通过延长宽限期，可以给予

不熟悉知识产权制度的大学研究人员、个人发明家及中小企业以适当地帮助，鼓励

发明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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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发布计算机软件相关专利保护现状研究报告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７日，日本专利局发布计算机软件相关专利保护现状研究报告。

报告根据近几年的判决案例及调查研究，对日本、美国、欧盟、中国、韩国、英国、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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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等国家／地区计算机软件的专利保护情况进行了分析。从中发现，美国的相关专

利审查实务虽然越来越明确，但是可预见性仍然不高；中国在２０１７年４月修订了

审查指南，扩大了计算机软件相关发明的专利保护；韩国２０１４年修订计算机软件

相关专利的审查标准，明确了专利保护主体；印度、东盟主要国家（新加坡、印度尼

西亚、菲律宾、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近年不断修订审查标准，希望明确计算机软件

相关专利的保护问题；欧盟统一专利法院与欧盟各国的审查实务间存在的差异和

相互影响备受关注。日本专利局希望通过调查各国计算机软件专利保护标准，提

高日本对计算机软件在国外获得专利的可预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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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７日

ＮＩＳＴＥＰ发布日本国立大学专利申请调查报告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２日，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ＮＩＳＴＥＰ）发布国立大学专利申请调

查研究报告，该报告对日本８６所国立大学前后２０年间的专利申请情况进行了全

面调查，主要结论如下：（１）１９９５至２０１２年，日本申请专利的国立大学研究人员为

３８６２６名；在国立大学法人化的２００４年，国立大学发明人中的一半开展了产学合作

研究；（２）１９９５至２０１２年，排名前２０％的日本国立大学专利申请量约占国立大学

总申请量的６５％；（３）国立大学法人化前，日本企业专利申请人数量最多；法人化

后，国立大学专利申请人数量最多；（４）非日本本土专利申请量占国立大学专利申

请总数的比例显著提升，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占比２５％左右，到近年已倍增至４０％以

上；（５）２００６年后，日本国立大学的主要申请形式由单独申请开始向与企业合作申

请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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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北达科他州改革许可收入分配制度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草的北达科他州立大学系统政策允许公立学校的研究人员

获取高达４０％的技术许可收入，在过去十年中为科研人员带来了３６０万美元的收

入。目前，北达科他州政府正在考虑改变现行的按固定份额分配许可收入的制度，

提议设立一种可变动的技术许可收入使用权计划，一旦达到一定的收入，便可减少

研究人员的份额。这将使大学在与研究人员分配技术许可收入方面有更大的灵活

性，可转移研究人员的部分技术许可收入给校方。据介绍，该州的学校正在面临预

算削减的现状，使得昂贵的研究项目难以维持，新政策将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北

达科他州立大学农学院院长认为，大学与研究人员分享技术许可收入有助于吸引

和留住研究人才，与此同时，研究人员将更多技术许可收入支付给大学有很多好

处，比如可以雇佣支持人员和增加新的实验室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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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密歇根大学获公司研究经费高达１亿美元

根据美国密歇根大学出台的第一份关于行业合作的年度报告显示，在截至

２０１７年６月３０日的这一财年中，密歇根大学获企业投资１．４２８亿美元，其中研究

经费高达１亿美元，其余为慈善事业经费。２００７年获得的公司研究经费投入仅为

０３８３亿美元，１０年来研究经费的大幅上涨得益于商业接洽中心（ＢＥＣ）的推动。

自ＢＥＣ２００７年成立以来，与全球９００多家公司建立了联系，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公

共研究机构的影响力。通过引入公司经费，很好地填补了多年来联邦投入资金不

断减少的空缺。ＢＥＣ与大学发展研究与办公室共同发布报告，认为这一模式对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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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大学非常有效。这一独特的机构引起了其他大学的浓厚兴趣，许多大学都已

向 ＢＥＣ寻求关于建立类似机构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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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媒：中国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全球第五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１日，韩联社日文网站发布报道，韩国信息通讯技术振兴中心

（ＩＩＴＰ）对美国、日本、韩国及欧洲专利局在２００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９月受理的人工

智能专利数量进行了调查，结果中国位列第五，排在中国前面的国家分别为美国、

日本、韩国、德国。此外，荷兰学术出版社爱思唯尔的数据库Ｓｃｏｐｕｓ在２００５年１月

至２０１７年８月所收录的人工智能方面的论文数为美国最多，中国第二，日本第三，

韩国第七。ＩＩＴＰ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虽然韩国在移动设备和无线通信领域的人工

智能专利申请活动表现积极，在人工智能研究的数量上具备了一定人才和物质基

础，但是在机器学习领域还处于模仿阶段，不占质量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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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５Ｇ多天线技术专利申请量快速增长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韩国知识产权局分析指出，韩国近年来在第５代移动通信（５Ｇ）

的核心技术，即多天线技术的专利申请量不断增加。２０１３年仅有１９件专利申请，

２０１４年倍增至４３件，２０１５年７８件，２０１６年飞速增加至１００件。从专利申请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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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来看，韩国企业申请量占４２％，高校和科研院所占３２．１％，外国企业占２５．８％。

近年来，高校和科研院所专利申请比例不断增加，２０１６年上升至５９％的申请份额。

韩国知识产权局认为多天线技术产业化难度较大，所以申请人越来越以大学和研

究所为主导；此外，５Ｇ技术不久将被商业化，而多天线技术作为５Ｇ的核心，相关专

利申请量势必还会继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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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转让公司梳理加速创新成果市场化经验

技术转让服务公司 Ｆｕｅｎｔｅｋ副总裁 ＲｅｂｅｃｃａＳｔｏｕｇｈｔｏｎ向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

（ＴＴＯｓ）提供了一些加速创新成果市场化的经验，说明如何充分利用一些活动来向

潜在的被许可人和投资者推销他们的创新成果。主要有四个基本技巧：（１）有针对

性地推荐技术和研究成果。不能不分选择地提供信息，要将重点放在对与会者最

感兴趣的技术上；（２）准备宣传资料。制作引人注意的阅读材料，重点体现可能产

生的价值，并将紧密相关的技术组合在一起；（３）指导研究人员。帮助研究人员制

作易懂的技术演示文稿，教导他们更多地关注技术的实际应用和收益等内容，而不

是如何实施；（４）跟进后续操作。要趁热打铁，无论是在会议上进行技术简报还是

通过网络互动，后续及时地跟进是最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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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公司诉讼融资基金瞄准大学专利

对于拥有需要保护高价值知识产权的大学来说，诉讼融资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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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大学往往没有能力在复杂的专利案件上和实力雄厚的公司去博弈。基于这种

情况，美国诉讼融资公司ＬｏｎｇｆｏｒｄＣａｐｉｔａｌ推出诉讼融资基金，该基金已经获得５亿

美元投资，可以为大学支付巨额的诉讼费用，ＬｏｎｇｆｏｒｄＣａｐｉｔａｌ公司目前拥有北美最

大的私人股本基金，投资者来源包括社会团体、政府雇员、高净值家庭和公司负责

人等，这表明投资者团队对诉讼融资的兴趣日益浓厚。对于大学专利诉讼，由基金

支付专利诉讼费用，如果诉讼成功，基金将从诉讼裁决赔付中获得相应回报，如果

诉讼失败，则费用由基金自己承担，大学不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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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公布５Ｇ专利许可方案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４日，据国外电子工程媒体 ＥＥＴｉｍｅｓ报道，高通公布了５Ｇ相关

专利的许可费。（１）基于５Ｇ标准必要专利的每台单模手机所收的许可费为批发价

格的２．２７５％，多模手机（２Ｇ／３Ｇ／４Ｇ／５Ｇ）收取３．２５％。同时，根据美国市场调查公

司Ｔｉｒｉａ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的估算，手机的批发价约为销售价格的６５％；（２）基于全部专利

组合的手机，高通计划每台单模手机收取４％的许可费，多模手机收取５％。大部

分手机的应用、操作和其他功能都会涉及到全部专利组合，所以基本所有设备制造

商都会选择全部专利组合的许可费。报道指出，这些只是许可费的计划方案，各个

设备制造商支付的价格可能会因合同谈判而有所不同。不过，设备制造商可以根

据高通此次公布的方案，提前为５Ｇ知识产权相关的合同谈判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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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及合理使用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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